
111年度第2次
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填表作業說明會

部分簡報內容摘自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維運小組111年10月份填表說明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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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
包含一般表冊填報；相關表冊修正等
作業時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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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校內作業時程 (1/4) 
【教學單位等協助表冊】填報及iLMS平台資料上傳 8/25至9/20

填表權責單位檢核及上傳雲科技庫 9/21至10/19

9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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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校內作業時程 (2/4) 
【其他表冊】填表權責單位至雲科技庫進行填報 9/8至10/19 (含第2次開放填報)

10/20填表權責單位繳交完整用印紙本、相關電子檔iLMS平台

9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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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校內作業時程 (3/4) 

10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本期資料繳交】第1次：9/30 下午3:00(非基準日10/15表冊) 、第2次： 10/19 下午3:00
【本期資料檢核】10/3至10/19

◎ 9/30將會暫時關閉表冊(校內)，進行未填報表冊
盤點。

◎ 10/5將第2次開放(針對檢核有疑慮及填報基準
為10/15之表冊)。

◎ 繳交資料：
(1)本期資料紙本。
(2)數字表、趨勢圖。

(3)目標值 (112年度或112學年度) 。

補充說明

依表冊收集之基準點(如：年度、學期、學年度)為單位進行呈

現；範圍：108-111年度(或108-110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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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校內作業時程 (4/4) 
資料修正作業說明：

校研處依規定時間內至雲科技庫進
行修正申請等作業

【單位自行檢誤】擬修正歷史(3年內)資料

由權責單位依行政程序，於9/29下午

5:00前繳交：

1、核准簽陳

2、修正對照表

3、佐證資料

【應用單位檢誤】

由校研處轉寄相關通知，請填表權責

單位依通知期限內完成校內簽核程序。

修正時應檢附：

1、核准簽陳

2、修正對照表

3、佐證資料

◎下述資料應由填表人逕自備齊，完成簽核後立即擲交至校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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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庫表冊異動
包含本期修訂定義、新增表冊等
本期共計修訂10張表冊

新增3張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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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異動-本期異動匯總表(1/3) 

異動類別 表冊編號 / 名稱 填表單位

增修內容

表1-1
表1-14
表1-15
表1-21
表1-22

教師基本資料表
職技資料表
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研究人員
私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
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報酬標準

人力資源室

新增 表1-1-3 教師學歷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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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刪除欄位】：學校分類、學校、科系、學位

自111年10月起，表1-1停止收集「學校分類、學校、科系、學位」欄位。

教師學歷相關資料，改由表1-1-3收集。

【111年10月「技職司」刪除欄位】

01
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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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刪除欄位】：是否為公立學校、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之專任教師

自111年10月起，停止收集「是否為公立學校、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之專任教師」

欄位。

【111年10月「技職司」刪除欄位】

01
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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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新增欄位】：專任教師是否為退休再任之教師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是、否】為【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私立學校退休】至學校服務之教師。

 若勾選『是』者，請勾選專任教師為【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者；私立學校退休者】(單選，不得空
白)

 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者：係指學校「專任教師」由各級教育階段之公立學校、政府機關及其附屬
機構與公立醫療院所等機關退休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者。

 私立學校退休者：係指專任教師由各級教育階段之私立學校退休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者。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1
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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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新增欄位】：專任教師是否為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是、否】為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不得空白)

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係指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第5點第1款但書「經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及本部111年7月11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265號函釋不受聘任年齡限制之教師。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1
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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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新增欄位】：專任教師是否為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

如勾選【是】，請繼續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及本部111年7月11日臺教人（五）字
第1114202265號函釋，以下列之情形聘任者，請擇一單選。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1
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
新條例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
才作業要點

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家講座

 學術獎得主

國家產學大師獎得主

其他在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相當於前
七目之傑出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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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職技資料表

學
年
度

學
期

任
職
部
門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電
子
郵
件

編
制
內/

編
制
外

是
否
為
派
遣
人
力

非在校
統籌支
薪之職
員

職
員
分
類

職
稱

學
歷

任
現
職
日
期

聘
期
達
一
年
以
上

任
職
狀
態

是否為
退休再
任人員

最
早
到
校
任
職
日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私
校)

【刪除欄位】：非在校統籌支薪之職員

自111年10月起，停止收集「非在校統籌支薪之職員」欄位。

【111年10月「台灣評鑑協會」刪除欄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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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4 職技資料表

學
年
度

學
期

任
職
部
門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電
子
郵
件

編
制
內/

編
制
外

是
否
為
派
遣
人
力

非在校
統籌支
薪之職
員

職
員
分
類

職
稱

學
歷

任
現
職
日
期

聘
期
達
一
年
以
上

任
職
狀
態

是否為
退休再
任人員

最
早
到
校
任
職
日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新增欄位】：是否為退休再任人員

私立技專校院必填欄位。

職技人員如係自各級公立學校、政府機關及其附屬機構與公立醫療院所等機關退休，

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再至私校任職專任人員者，請勾選【是】。

【111年03月因應「教育部人事處」需求新增欄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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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5公私立大專校院專任研究人員

學年度 學期
單位
名稱

等級 國籍別/地區別

專任研究人員
及博士後研究

人員數

退休再任「編
制內」研究人

員數
是否支領
彈性薪資

男 女 男 女

【新增欄位】：退休再任「編制內」研究人員數

私立技專校院必填欄位。

「編制內」研究人員如係自各級公立學校、政府機關及其附屬機構與公立醫療院所等

機關退休，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再至私校擔任專任研究人員者，請填報再任人數，

請依【男；女】等類別填報。

【111年03月「教育部人事處」新增欄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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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私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

學年度/學期 授課時間
是否與公立大專

校院一致

鐘點費支給數額規定及金額 (新臺幣/元)

現行支給數額規定開始適用之日期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日間
□夜間

□是
□否

(西元年、月、日)並上傳相關規定檔案

【修改定義】：是否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係依教育部111年4月14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37303號函轉
行政院核定「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111年2月1日生效適用)」規定，如下表：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04

類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支給基準
(新臺幣/元)

日間授課 995 855 795 725

夜間授課
(授課時間下午6時以後)

1035 885 835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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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填【是】者，請接
續填寫【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高於公立大專校院】之情形：填【否】者，則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公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係依教育部111年2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12826B號函轉行政院核定之各職級教師本薪(年功薪)標準：教授475-770(41,910元-59,250元)；副
教授390-710 (35,840元-55,480元)；助理教授310-650 (31,560元-51,910元)；講師245-625 (27,270元-
50,480元)。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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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05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係指學校所聘各該職級之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

支數額標準全部均與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相同。

A校「教授」現行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全部均與公立大專校院相同為475-

770(41,910元-59,250元)」者(如下表)，則填報「教授」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

為【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數額
(教授)

公立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A校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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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05
•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係指學校所聘各該職級之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全部高
於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或有部分支給數額高於公立大專校院同
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但有部分支給數額相同，均屬之。

• B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全部高於」公立大專校院為475-770(43,320元-60,660元，
如下表)，則填報學校「教授」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為【高於公立大專校院】，其他教師職級請
以此類推。

• C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為500-800(43,340元-60,660元，如下表)，大部分與公立大
專校院相同，其中薪點800月支數額為58,000高於公立大專校院，請填報【高於公立大專校院】；其
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 D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為475-770(41,910元-59,250元，如下表)，大部分與公立大
專校院相同，其中部分薪點(月支數額)600-625(49,800-51,230)高於公立大專校院，請填報【高於公立
大專校院】；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800

月支
數額

(教授)

公立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

B校 43,320 44,750 46,180 47,600 49,030 50,460 51,890 53,320 54,740 56,890 57,600 60,660 -

C校 -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60,660

D校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800 51,23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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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05

• 填【否】，則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係指學校所聘各該職級之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標準全部低於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或有部分支給數額低於
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但有部分支給數額相同，均屬之。

• E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全部低於」公立大專校院為475-770(39,910元-57,250元，
如下表)，則填報學校「教授」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為【低於公立大專校院】，請填報【否】，
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 F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為450-740(38,050元-56,190元)，大部分與公立大專校院相
同，其中薪點450月支數額為38,050低於公立大專校院，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請填報【否】；
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 G校「教授」本薪(年功薪)薪點(月支數額)為475-770(41,910元-59,250元)，大部分與公立大專校院相
同，其中薪點(月支數額)600-625(48,050-49,480)低於公立大專校院，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請
填報【否】；其他教師職級請以此類推。

薪點 450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
數額
(教授)

公立 -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E校 - 39,910 41,340 42,770 44,190 45,620 57,050 48,480 49,910 51,330 53,480 54,190 57,250

F校 38,050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

G校 -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8,050 49,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22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係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5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支給規定，由
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爰此，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數額，請參閱教育部111年2

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12826B號函轉行政院核定之「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其中
「未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之數額如下表：

05

未實施學術研究加給分
級制(元)

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111年1月1日生效)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62,300 48,080 42,080 33,210 23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給予標準【是；否】比照編制
內專任教師

是：係指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學術研究
加給支給數額一致。請接續填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高於公立大
專校院；低於公立大專校院；其他】之情形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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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05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加
給支給數額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例如：教授62,300元，副教授48,080元，助理教
授42,080元，講師33,210元。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加
給支給數額高於公立大專校院，例如：教授62,500元，副教授48,280元，助理教授
42,280元，講師33,410元。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聘書職級)】之學術研究加
給支給數額低於公立大專校院，例如：教授62,100元，副教授47,880元，助理教授
41,880元，講師33,010元。

25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05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範例說明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採分級制，依其學術、研究成果或
教學服務等實際表現採分級給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非以定額(固定數額)支給教
師學術研究加給，則屬其他之情形。

各職級教師採分級制且固定範圍給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

例：教授59,500-59,895元，副教授46,000-46,230元，助理教授40,000-40,455元，講

師31,000-31,925元。

學校依各領域（研究型、教學型領域）分別訂定不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標準。

例：研究型教師：教授63,000-58,000元，副教授54,000-49,000元，助理教授45,000-

40,000元，講師36,000-31,000元。

教學型教師：教授59,500-59,895元，副教授46,000-46,230元，助理教授40,000-

40,455元，講師31,000-31,9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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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否：係指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不同，則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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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
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

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

合計薪酬數額，【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

之情形。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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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
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若編制外專任教師之合計薪酬數額【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請
「補充說明」原因及理由。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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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
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

 本欄位不包括留職停薪者、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再任有給職務且支領薪資低於法定基本工資者、未支

領薪資之客座講座教授、依政府部會(如國科會)補助計畫及支給標準聘任者或僅支領其他非屬一般薪

資範圍(如生活津貼)者。

 本欄位所填報之數據加總應與本表「依聘約所載薪酬標準數額支給情形」之「支給人數」相符。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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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1編制外專任教師報薪酬標準之明細表

【刪除欄位】：定額 (非屬本薪+學術研究加給)

自111年10月起，停止收集「定額 (非屬本薪+學術研究加給)」欄位。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刪除欄位】

06
學年度/
學期

教師分類 薪酬組成
編制外專任教師支

給人數
編制外專任教師
支給數額情形

□
一
般
教
師

□
客
座
教
師

□
講
座
教
師

□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
專
業
技
術
教
師

本薪+學術研究加給

定額 (非屬本薪+學術研究加給)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再任有給職務且支領薪資低於法定基本工資

依政府部會(如科技部)
補助計畫及支給標準聘任

其他 (如：僅支領生活津貼)

未支領薪資 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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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學年度/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新增欄位】：學年度/學期、系所、教師

學年度/學期：學校每年3月、10月填報，並以3月15日、10月15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例如：

111年10月則填報111年10月15日之現有資料為填報基準。

系所：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

教師：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取教師姓名，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填寫表1-1之教師基本資料。

(不得空白)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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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學年度/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新增欄位】：學位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該教師學歷之學位：『博士』、『碩士』、『學士』、『專科

(副學士）』、『其他』。(不得空白) 

非上述選項中之學歷者，請一律填寫其他。

本表收集教師最高學歷，如教師最高學歷為學士（含）以上者，請填報教師學士學位
（含）以上之所有學歷資料。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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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學年度/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新增欄位】：學校分類、學校、科系

學校分類：請填報教師學歷之學校分類：「國內公立」、「國內私立」、「境外」。（不得

空白）

學校、科系：請填寫該教師學歷之學校科系名稱。(不得空白) 

學校、科系名稱請寫全名。

例如：台大請寫國立臺灣大學；資管系請寫資訊管理系。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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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學年度/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新增欄位】：論文研究題目

 依學位授予法第7條及第9條規定略以，國內學位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

 學位為【博士、碩士】者，請填寫該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等研究題

目。(字數限制100字)

 若取得境外學歷無學位研究題目，則填報『無』，並敘明原因。

 兼任教師無需填報此欄位。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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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06

例：某系A師學歷為雙博士、碩士、學士；B師學歷為碩士、學士；C師學歷為

博士、學士；D師學歷為專科；E師學歷為國中，則需填報資料為下列打勾部份。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A 博士 √ √ √ √
A 博士 √ √ √ √
A 碩士 √ √ √ √
A 學士 √ √ √
B 碩士 √ √ √ √
B 學士 √ √ √
C 博士 √ √ √ √
C 學士 √ √ √
D 專科 √ √ √
E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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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異動-本期異動匯總表(2/3) 

異動類別 表冊編號 / 名稱 填表單位

增修內容

表3-5
表4-2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
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教務處

表4-2-10 總量系所/學位學程類別代碼表 招生服務處

表5-1 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布資料表 圖書資訊處

新增 表7-13 系所設置獎學金調查表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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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

【新增選項】：課程類別-STEM領域課程

請依照該科目/課程之類別，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創新教學課程」、「創新創業課

程」、「程式設計課程」、「STEM領域課程」、「其他」。（可複選，不得空白）

「STEM領域課程」：屬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或數

學(Math)專業領域之課程(符合上開一種與一種以上領域課程請填寫)。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選項】

07

學年度/
學期

當期
課號

課程
名稱

開課
系所

開課
學制

科目
類別

修別
課程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課
學分數

授課
教師

授課
時數

修課
人數

主要
授課
語言

畢業
班課
程

寒暑
別

全程
使用
外語

是否
符合
專業
英語
課程

課程
類別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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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新增欄位】：班級數

請依實際設置之班級數填寫資料。(不得空白)

數字皆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特殊專班及超過一般修業年限之年級免填此欄。

【111年10月因應「技專總量管制小組」需求新增欄位】

08

學年度/
學期

學院 系所 學制 年級 班級數
是否為農林漁牧或
工業領域類科系

正式學籍之
在學學生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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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0 總量系所/學位學程類別代碼表

學年度/學期 學院 系所
所系科分級
專業領域別

總量系所/學位學
程類別

【修改欄位】：專業領域別

原欄位名稱「所系科分級」改為「專業領域別」

私立技專校院必填欄位。

請勾選專業領域別為『甲』、『乙』、『丙』、『丁』。(不得空白)

請學校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專業領域別進行填

報。

【111年03月因應「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修改欄位名稱及定義】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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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0 總量系所/學位學程類別代碼表

學年度/學期 學院 系所
所系科分級
專業領域別

總量系所/學位學
程類別

【修改欄位】：專業領域別

甲級含工業、農林漁牧及資訊管理領域產業類科。

乙級含海事、工業管理及長照領域產業類科。

丙級含醫技、藥學、護理及幼托（保）領域產業類科。

丁級含商業、語文、音樂、藝術、家政及其他領域產業類科。

【111年03月因應「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修改欄位名稱及定義】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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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布資料表10
紙 本 圖 書 收 藏 冊 數

冊 數
電子資料可使用量

數 量
總冊數 總冊數

一、中文紙本圖書 1.線上資料庫 (種)
二、外文紙本圖書 2.光碟及其他類型資料庫 (種)
期刊合訂本(未以紙本圖書編目) (冊) 3.電子期刊 (種)

圖 書 館 服 務 數 量 4.電 子 書 (冊)
1.圖書閱覽座位數

非 書 資 料
數 量

2.上學年借閱人次(僅含紙本圖書及非書資料) 總冊數
3.上學年借閱冊次(僅含紙本圖書及非書資料) 1.微縮影片
4.上學年線上及光碟資料庫 (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檢索人次 單 片 (片)

購 書 及 受 贈 金 額 及 冊 捲 片 (捲)
1.上年度購買圖書資料費 (元) 2.視聽資料 (件)
2.上學年度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 3.其 他 (件)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 總額及比例(%)
現 期 書 報

數 量
總冊數

1.報紙 (種)  [限紙本]
2.期刊 [限紙本]

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額 (元)
中、日文 (種)
西文 (種)

上學年館際合作 件 數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總額 (元)
國內 (件)

借出 (件)
貸入 (件)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系統自動代入）
國外 (件)

借出 (件)
貸入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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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布資料表10
紙 本 圖 書 收 藏 冊 數

冊 數
電子資料可使用量

數 量
總冊數 總冊數

一、中文紙本圖書 1.線上資料庫 (種)
二、外文紙本圖書 2.光碟及其他類型資料庫 (種)
期刊合訂本(未以紙本圖書編目) (冊) 3.電子期刊 (種)

圖 書 館 服 務 數 量 4.電 子 書 (冊)
1.圖書閱覽座位數

非 書 資 料
數 量

2.上學年借閱人次(僅含紙本圖書及非書資料) 總冊數
3.上學年借閱冊次(僅含紙本圖書及非書資料) 1.微縮影片
4.上學年線上及光碟資料庫 (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檢索人次 單 片 (片)

購 書 及 受 贈 金 額 及 冊 捲 片 (捲)
1.上年度購買圖書資料費 (元) 2.視聽資料 (件)
2.上學年度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 3.其 他 (件)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 總額及比例(%)
現 期 書 報

數 量
總冊數

1.報紙 (種)  [限紙本]
2.期刊 [限紙本]

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額 (元)
中、日文 (種)
西文 (種)

上學年館際合作 件 數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總額 (元)
國內 (件)

借出 (件)
貸入 (件)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系統自動代入）
國外 (件)

借出 (件)
貸入 (件)

【新增欄位】：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額、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總額、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
比例

 請填寫前一年度/前一學年度之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額及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總額數值。

 公校請以前一年度（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之決算數做為填報基準；

 私校請以前一學年度（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之決算數做為填報基準。

 例如購置中文紙本圖書總額100萬元，其中以最有利標方式採購金額為90萬，比例則為90%。

 採購中文圖書僅包含紙本圖書部份；電子資料不計入。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由系統自動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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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7-13 系所設置獎學金調查表

學年度 系所 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 性別

□是 □否 □男 □女

【新增欄位】：學年度、系所

學年度/學期：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11年10月填報110學年度。

系所：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

所資料。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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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7-13 系所設置獎學金調查表

學年度 系所 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 性別

□是 □否 □男 □女

【新增欄位】：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性別

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

請，勾選「是」或「否」。(不得空白)。

性別：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勾選「是」，請針對該性別勾選「男」

或「女」。(不得空白)。

若系所同時有針對不同性別設立之獎學金，請分兩筆填報。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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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異動-本期異動匯總表(3/3) 

異動類別 表冊編號 / 名稱 填表單位

增修內容 表10-3
學校校長、董事會成員配偶或三親等任職本
校情形

董事會

新增 表15-21 國際化交流明細表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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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 學校校長、董事會成員配偶或三親等任職本校情形

學年度 職務類別 成員姓名

配偶或三親等於本校任職情形

親屬姓名 服務單位 單位組別 職稱
服務起
迄年月

與成員
之關係

【修改定義】：學年度

學年度：本表改為收集當期資料，私校十月填報當學年度資料，以10月15日為資料

調查基準日。

本期收集111學年度資料，以111年10月15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另請學校追溯填報

110學年度資料，以110年10月15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修改定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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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 學校校長、董事會成員配偶或三親等任職本校情形

學年度 職務類別 成員姓名

配偶或三親等於本校任職情形

親屬姓名 服務單位 單位組別 職稱
服務起
迄年月

與成員
之關係

【新增欄位、修改定義】：職務類別、成員姓名

職務類別：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校長、董事會成員之之所屬職務【校長；董事長；董事；監察

人】。

成員姓名：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校長、董事會成員之中文姓名。

資料來源為「表13-9校長、一級行政主管、學術主管及各類中心主管明細資料表」、「表10-

2 學校董事會暨財團法人現況明細表」。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修改定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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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 學校校長、董事會成員配偶或三親等任職本校情形

學年度 職務類別 成員姓名

配偶或三親等於本校任職情形

親屬姓名 服務單位 單位組別 職稱
服務起
迄年月

與成員
之關係

【新增欄位、修改定義】：配偶或三親等於本校任職情形-單位組別

請填報「校長、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董事長、監察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人員任職於學校各

單位之人員。

配偶或三親等任職：係指任職於本校之職員、技術員等身分，教師兼任行政職者，亦須填報。

 「單位組別」：請填報親屬【服務單位之組別】，若單位無分組，請填「無」(不得空白)

例如：事務組、綜合業務組……等。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修改定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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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15-21國際化交流明細表

學年度 校內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金額

其他補助金額
A

學校自籌金額
B

總計
C=A+B

國際研討會
海外實習
國際參訪
其他

【新增欄位】：學年度、校內編號、計畫名稱

學年度：私校十月填寫為110學年度，即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資料。

國際交流以正式文件所定執行起始日期為基準，若無執行起始日期請以簽約日為主。

校內編號：請填寫進行國際交流計畫之校內編號，編號不得重複。

計畫名稱：請填寫進行國際交流計畫之名稱。

【111年10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欄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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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15-21國際化交流明細表

學年度 校內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金額

其他單位補助
金額A

學校自籌金額
B

總計
C=A+B

國際研討會
海外實習
國際參訪
其他

【新增欄位】：計畫類型

計畫類型：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國際交流計畫類型『國際研討會』、『海外實

習』、『國際參訪』、『其他』。

須具有正式文件（合約書、協議書、合作同意書、公文等）包括學校間進行之學術合

作、姐妹校、相互選課、校際研究、教育合作、教師交流、師生互訪、教學觀摩、體

育、民俗、文化藝術交流及海外實習等。

【111年10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欄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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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15-21國際化交流明細表

學年度 校內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金額

其他單位補助
金額A

學校自籌金額
B

總計
C=A+B

國際研討會
海外實習
國際參訪
其他

【新增欄位】：其他單位補助金額、學校自籌金額、總計

其他單位補助金額：請填寫進行國際交流之由政府、企業或其他單位補助之金額。

學校自籌金額：請填寫進行國際交流之學校自籌金額。

總計：進行國際交流之總金額。(系統自動代入)。

【111年10月因應「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工作小組」需求新增欄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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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Any questions?

You can find us at
校研處校研中心 (A0203)

邱俞瑗主任，分機6610 / 胡靜函，分機6611
或掃描QR Code填寫技專資料庫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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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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